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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加。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16 年 3 月 24 日，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收到公司股东南京商贸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商旅集团）

通知，商旅集团全资子公司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以下简称国资公司）通过

司法划转获得本公司 600 万股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1、2006 年，国资公司与南京信通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通公

司）签订股权购买协议，协议约定国资公司购买信通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300 万股

法人股股份，信通公司应当履行股权变更登记等义务。另据本公司 2015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的预案》，信通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300 万股通过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后为 600

万股。此后，上述 300 万(公积金转增后为 600 万)股份因多种原因一直未能办理

过户登记手续，故国资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信通公司立即将其持有的本

公司 600 万股过户登记至国资公司名下。 

2、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国资公司与信通公司达成调解协议，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2 月 5 日出具（2015）宁商初字第 486 号民事调

解书：“信通公司与 2016 年 2 月 20 日前，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600 万股过户登记

至国资公司名下。” 

3、由于信通公司未在 2016 年 2 月 20 日前履行调解书约定的过户义务，国

资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2 日申请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南京市中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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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于 2016年 3月 11日向南京证券下达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近期，

国资公司已经办理完成 600 万股股份的过户手续。 

4、由于国资公司与公司股东商旅集团为一致行动人关系。商旅集团原持有

公司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4.99%，此次司法划转后，商旅集团直接或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5.71%。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南京市国有资产

经营公司关于持有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全文。 

 

特此公告。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3 月 24 日 


